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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兰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学生工作部文件

兰财大学工字〔2025〕056 号

★

关于做好 2026 届毕业生综合素质测评及优秀
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兰州财经大学本科生奖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和《兰

州财经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（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2026

届毕业生综合素质测评及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毕业生综合素质测评

（一）测评对象：2026 届全日制在校本科毕业生。

（二）测评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6 日。

（三）测评程序：毕业生综合测评按照前三年综合测评平

均成绩计算，由系统自动测算出平均成绩，确定毕业生综合测

评成绩与名次。

各学院要在测评时间内组织2026届毕业生登录学工平台确

认自己的测评成绩，无异议后各学院可在线上导出《兰州财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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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毕业生综合测评成绩班级汇总表》在班级和学院进行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后由各学院在学工平台打印《兰州财经大学毕业生

综合测评登记表》（此表由学院妥善保管，并于毕业生离校前装

入个人档案）。

二、优秀毕业生评选

（一）评选时间

10 月 28 日—10 月 30 日：学生在今日校园“荣誉称号”模

块线上申报；

10 月 31 日—11 月 3 日：班级评议小组线下评议，班主任

线上审核；

11 月 4 日—11 月 8 日：学院审核，公示。

（二）评选范围：2026 届全日制在校本科毕业生。

（三）评选比例：不超过各班毕业生人数的 4%（各学院评

定人数不超过学院毕业生总人数的 4%，各学院申报名额分配情

况见附件 1）。

（四）评选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

模范遵守《高等学校行为准则》，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，在校期

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。

2.大学期间（前三学年）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前 15%。

3.大学期间（前三学年）获得校级（含校级）以上奖学金。

4.在校期间，获得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

学生干部”“优秀团干部”或“优秀团员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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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号。

5.在校期间体育成绩和大学生体育合格表中成绩平均在

“良好”以上（含良好）。

三、评选办法与审批程序

（一）优秀毕业生评选由学生本人在今日校园“荣誉称号”

模块提出线上申请。所在班级评议小组（由班主任、班团委学

生干部及若干学生代表组成）根据评选条件组织民主评议、广

泛听取同学意见后确定拟推荐名单，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对

推荐名单进行审核后确定学院拟推荐人选，并对推荐人员进行

线上审核、公示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严格按照评选时间和评选程序开展工作，

广泛听取意见，接受监督。对不按时间节点，不按规定程序和

条件进行评选、弄虚作假的班级，取消评选指标，不再补报或

替换。

（三）经学院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院填写《兰州财经大学

2026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组织推荐学生在学

工平台打印《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，一式

两份，A4 纸双面打印（不得调整版式）。

（四）学生工作处对学院上报的优秀毕业生材料进行审核，

审核结束将评选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

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四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
（一）报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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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版材料：《2026 届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报告》（包括评

选总体情况、评选过程、评选结果等）、《兰州财经大学毕业生

综合测评成绩班级汇总表》《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

推荐汇总表》各一份、《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登记

表》一式两份，均加盖学院公章并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学院领导

签字。

电子版材料：《兰州财经大学毕业生综合测评成绩班级汇总

表》《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》。

（二）报送要求

以上材料纸质版于 11 月 10 日前报送至学生工作处学生教

育管理科（润德楼 311），电子版发送至“史继鹏”OA 邮箱。

五、奖励及相关说明

获评优秀毕业生的个人，授予“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

毕业生”荣誉称号，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。

已获得“优秀毕业生”的学生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学

校收回其荣誉称号：

1.获评后，出现课程不及格或毕业设计、毕业论文未通过

而不能如期毕业的。

2.获评学生毕业离校前因违纪、违法受到学校纪律处分或

受到治安、司法处理的。

3.出现其他不符合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的情况者。

附件：1.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名额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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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兰州财经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

学生工作处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兰州财经大学学生工作部 2025年10月20日印发


